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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莱布尼茨的真理观看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 
口 毕富生 刘爱河 

(山西大学哲学系，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在企图调和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原则指导下 ，莱布尼茨提出了两种真理的学说。所谓两种真 

理：一种是推理的真理 ，一种是事实的真理。他严格区分了这两种真理 ，认为二者是绝对对立、不可逾越的。实际 

上，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并非泾渭分明，二者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它们都有一定的经验基础，在这点上 ，它们是 

一 致的。 

关键词：推理的真理；事实的真理；逻辑真理；必然真理 ；偶然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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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哲学史上，莱布尼茨是继亚里士多 

德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逻辑学家。他对真理问 

题进行了全面探讨并提出了系统的真理理论， 

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莱布尼茨的真 

理理论是其逻辑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 

分，本文拟从他的认识论为视角，讨论他的真 

理理论。 

作为一个唯心的唯理论者，莱布尼茨认为 

“天赋观念”是人类认识的起源。他认为，作 

为认识主体的精神实体——心灵 ，既不像洛克 

所说的是一块白板，也不像笛卡尔所说的生来 

就具有清楚明白的观念，而是像一块有花纹的 

大理石。他说 ： “真理之在我们心中，情形也 

就像赫尔库勒的像之在一块大理石里一样，这 

块大理石本来是刻上这个像或别的像都完全无 

所谓的。但是如果在这块石头上本来有些纹 

路，表明刻赫尔库勒的像比刻别的像更好，这 

块石头就更加被用来刻这个像，而赫尔库勒的 

像就可以说 是以某种方式天赋在这块石头里 

了。”n 由此可见 ，莱布尼茨认为 “观念与真 

理是作为倾向、禀赋 、习性或自然的潜在能力 

而天赋在我们心中的。”[21由此可见 ，莱布尼 

茨 的 “天赋观念”不是现实的，而是潜在的。 

潜在的天赋观念要成为现实的天赋观念需要感 

觉经验的启发。而感觉经验的作用是有限的。 

他说 ： “感觉对于我们的一切现实认识虽然是 

必要的，但是不足以向我们提供全部认识。因 

为感觉永远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例子，亦即特 

殊的或个别的真理。然而印证一个一般真理的 

全部例子 ，尽管数 目很多，也不足以建立这个 

真理的普遍必然性。”b 这就是说 。真理之所 

以成为真理，是因为它具有普遍必然性，而感 

觉经验无法为这种普遍必然性提供依据。所以 

真理的依据不在感觉经验之中，而在理性之 

中。感觉经验无法达到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只 

有理性才能做到这一点。 

正是在企图调和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 

识论原则的指导下 ，莱布尼茨提出了两种真理 

的学说 。一种是推理的真理，一种是事实的真 

理。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点 ，它们对对象表象的明晰程度不 

同。他认为，对越是近于纯粹心灵的认识，就 

越是淅晰，因为这类被表象的对象作为单子的 

组合 ，其中占支配地位的单子和知觉本来就是 

较清楚明晰的；反之，对越是近于感觉经验的 

对象 ，越是个别细节的东西的认识，就越是模 

糊混乱 ，因为这类被表象的对象作为单子的组 

合，其中占支配地位的单子的知觉本来就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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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明晰的。推理的真理是对近于心灵的一般 

抽象东西的认识，是比较清楚明晰的；而事实 

的真理是对具体事物的认识 ，是比较不清楚明 

晰的。 

第二点 ，二者所依据的原则不同。莱布尼 

茨主张真理所依据的有两个逻辑原则 ，一个是 

矛盾原则 ，另一个是充足理由原则。根据矛盾 

原则，我们就可以断定包含矛盾者为假，与假 

的相对立或相矛盾者为真 ；根据充足理 由原 

则 ，我们认为，如果一件事情或一个陈述是真 

的，就必须有一个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的充足 

理由，虽然这些理由常总是不能为我们所知道 

的。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分别与这两种原 

则相对应。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它的反面是 

不可能的；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它的反面是 

可能的。 

莱布尼茨认 为 ，必然真理包括数学、逻 

辑、形而上学、伦理学以及神学和法学中那些 

在他看来不必依赖感觉经验或事实，单靠所谓 

的内在原则就可以得到证明的真理。这些学科 

的特征是 ：它们都是从一些 “公理”出发推论 

出来的，而那些 “公理”或原则 ，在他看来是 

自明的 ，或者是 一些 同义反 复的 “同一 陈 

述”。这种真理在逻辑上是重言式，谓语只是 

简单地重复主语中包含的意思。这种真理在一 

切可能世界中都是有效的，当然在现实世界中 

也是有效的。 

莱布尼茨认为，偶然真 ； 逻辑的方式 

根据 “充足理 由原则”来 “ ’而得到的。 

但由于偶然真理的反命题也是不包含矛盾的， 

比如： “炉子发热”和反令题 “炉子不发热” 

都是可能的，二者不具有矛盾。所以，我们无 

法用 “矛盾原则”来判定何者为真。这类偶然 

命题的根据是在观念的对象即事实中，这种真 

理的标准也就在于命题和事实的相符。他说： 

“让我们满足于在心中的命题和所涉及的事物 

之间的 符合中来寻找真理吧!”I4]莱布尼茨的这 

个观点体现了他唯物主义符合论的思想。 

第三点，二者的证明方式不同。在如何证 

明真理这个问题上，莱布尼茨认为 ，对于必然 

真理 ，只要根据矛盾原则加以论证就行了，包 

含矛盾的就是假的，不包含矛盾的就是真的。 

对它的证明不必参照对象，也不必依靠感觉经 

验。 “对于一个普遍的真理 ，不论我们能在关 

于它的多少特殊经验，如果不是靠理性认识了 

它的必然性 ，靠归纳是永远也不会得到对它的 

确实保证的。”I5] 

而对于偶然真理，莱布尼茨认为，只有通 

过后天的方式即通过经验的认识才能知道它的 

真假。比如，对于 “炉子是热的”这个命题 ， 

我们无法从 “炉子”这个主语 中分析出它是热 

的 ，因为 “炉子”这个主语并不必然包含 “热 

的”这个谓语。因此 ，偶然真理的依据是充足 

理由原则，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是真的，就必然 

有一个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的充足理由。 

第 四点 ，在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问题 

上，两种真理不尽相同。莱布尼茨认为 ，推理 

的真理是根据矛盾律进行纯概念的推演而获得 

的 ，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 。如数学的真 

理。事实的真理不具有绝对必然性，他认为关 

于现实存在的东西的判断是偶然的。 

莱布尼茨两种真理观的理论的重心是解决 

偶然真理的存在和证明问题。这在西方哲学史 

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莱布尼茨之前 ，西 

方哲学传统一致认为 ，一切真理都是必然真 

理 ，偶然真理是不可能的。在柏拉图那里 ，只 

有关于理念的认识才是真理 ，关于事实的认识 

并不是严格意义的真理 ，充其量 只能是半真 

理 ，在笛卡尔那里 ，他虽然并 不否认感性知 

识 ，但认为一切真知识都是先天的，所以真理 

也就是那种清楚明白的天赋观念 ，亦即必然真 

理。这种忽视偶然真理或事实真理的倾向在斯 

宾诺莎那里达到了顶点 ，他根本否认偶然性的 

存在，认为一切都是必然的。因此 ，一切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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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必然真理。莱布尼茨针对这种倾向千方百 

计给偶然真理的存在提供论证，这是他的形而 

上学的需要 ，在哲学史上也是一个重大的进 

步。莱布尼茨在西方哲学史上真正确立了偶然 

真理的地位 ，对以后的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休谟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 

物。在关于两种真理的划分问题上，休谟与莱 

布尼茨是一致的。他也把真理分为推理的真理 

和事实的真理。他认为 ，人类理性或研究的一 

切对象可以分为两种 ，观念的关系(relations of 

ideas)。和实际的事情 (matters of fact)。几何 、 

代数等科学就属于第一种 。这类命题是超验 

的、先天的 ，只凭思想作用就可发现这种命题 

是确实的，而这种确实性是一种直观的或证明 

的确实性 。至于第二种命题 ，它们来 自于经 

验 ，不具有普遍必然性 ，其反面是可能的。例 

如： “太阳明天出来”和 “太阳明天不出来” 

一 样是可以理解的，不能用其中之一推出另一 

个的虚妄来。 

正是在莱布尼茨和休谟的启发下，康德认 

为， “各种判断 ，无论其来源以及其逻辑形式 

如何，都按其内容而有所不同。按其内容，它 

们或者仅仅是解释性的，对知识的内容毫无增 

加 ；或者是扩展性的 ，对 已有的知识有所增 

加。前者可以称之为分析判断，后者可以称之 

为综合判断。”[61由此可见，康德根据判断对 

知识的内容是否有所增加，把判断分为 “分析 

判断”和 “综合判断”。而知识都是通过逻辑 

判断来表示的，逻辑判断是由主——系——谓 

词来构成的。主词和谓词的两种不同连接方式 

构成了两种不同的判断。一种是分析判断，即 

谓词包含在主词中的判断。如 “物体是有广延 

的”从主词 “物体”里面可以分析 出 “有广 

延”这个内容。一个分析判断是真的，依据于 

主词和谓词之间的关系，否定一个分析判断就 

会陷入 自相矛盾。另一种是综合判断，即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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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预先暗含在主词 中的判断 。对 于这类判 

断 ，人们不能通过分析主词而得出谓词 的内 

容，谓词给主词增加了新的内容，而这些内容 

是通过经验而添加上去的。如 “物体是有重量 

的”这个综合判断 ，便不能通过 “物体”概念 

得出 “有重量”这个内容 ，物体是否有重量， 

这要靠经验来确定。经综合判断中，谓词总是 

对我们关于主词的概念增加了某些新的内容 ， 

而谓词之所以能同主词结合又依赖于经验，因 

此，综合判断不存在普遍必然性，而只有偶然 

的真理性。 

卡尔纳普是逻辑实证 主义 的重要代表人 

物。他也区分了逻辑真理和经验真理。他说 ： 

“哲学家们常常区分两类真理 ：某些陈述的真 

理性是逻辑的、必然的，根据意义而定的，另 

一 些陈述的真理性是经验的、偶然的、取决于 

世界上的事实的。”[71这就是说 ，所谓逻辑真 

理 ，就是那些符合逻辑规则的逻辑陈述 ，它们 

并不表述经验内容 ，只表述符号之间的逻辑句 

法关系 ，因而是必然 的；经验真理是或然真 

理 ，它的表达是获得经验证实的经验命题或事 

实命题。 

罗素也区分了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他认 

为，实在是由分立的、不可再分的原子事实构 

成的，复合事实是由原子事实逻辑地组合而成 

的。原子命题相应于原子事实 ，复合命题相应 

于复合事实 ，因此，语言和现实是同构的，逻 

辑 的功用就在于 “如果我们已知一切原子事 

实 ，并且已知除我们所知者外别无任何原子事 

实 ，那末 ，我们在理论上就该能够把无论什么 

形式的一切真理都推出来。这样，逻辑就会提 

供我们以所需要的全部工具 。”[al而关于事实 

和逻辑的关系，罗素认为 ： “在纯逻辑中，决 

不提及任何原子事实，人们只限于讨论形式， 

而不问什么对象可填人这些形式，因此纯逻辑 

是独立于原子事实的；反过来说 ，在某种意义 

上，原子事实也是独立于逻辑的。纯逻辑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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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事实是两极，一为完全先天的，一为完全经 

验的。”19]从以下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罗素对 

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作了截然分明的区分，全 

然没有看到两者之间的间接联系。 

维特根斯坦从真值情况来说明逻辑真理， 

以显示与事实真理的区别。他认为 ： “逻辑的 

命题是重言式”， “人们单是从符号中就能够 

知道其为真的，这是逻辑命题的特征 ，而这个 

事实本身包含着逻辑的全部哲学。而非逻辑的 

命题的真或假不能单从这些命题来认识 ，这也 

是最重要的事实之一”。【l们因此，在他看来 ， 

逻辑命题之真来 自于命题本身，仅凭命题的形 

式就可以确定，无需经验的支持 ，而事实命题 

的真则完全取决于现实世界，取决于事实与命 

题的符合，而确定两者是否符合 ，要凭经验证 

实。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休谟、康德、 

卡尔纳普、罗素、维特根斯坦都继承了莱布尼 

茨的思想路线，坚持在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之 

间作出严格的区分 ，并试图在两者的对 比中说 

明逻辑真理的独特性质。他们认为 ，逻辑真理 

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 ，逻辑真理是必然真理。也就是说 ， 

逻辑真理是必定如此的 ，它不可能是别 的样 

子，逻辑真理遵循矛盾律 ，其否定是不可能 

的，而事实真理的否定是可能的。用可能世界 

的理论来说 ，逻辑真理在一切 可能世界 中皆 

真，而事实真理仅在现实世界中为真。 

第二，逻辑真理是形式真理，它们是依其 

形式而为真 的，不包含任何经验 内容 。例如 

p--)e这种逻辑命题，不管我们以何种具体内容 

取代其中的变项 P，它都是恒真的，它之为 

真，与其内容毫无关系。 

第三，逻辑真理是先天真理，它们与经验 

无关 ，完全处在经验之外。它们不来 自于经 

验 ，也不能为经验所推翻或为其所证实。而事 

实真理正相反，它们来 自于经验并被经验推翻 

或被证实。 

第 四，逻辑真理是分析真理。艾耶尔说 ： 

“当一个命题的效准仅依据于它所包含的那些 

符号的定义，我们称之为分析命题。”【l 它的 

真只与其符号的意义有关，与经验毫无关系。 

总之，这些逻辑学家和哲学家都坚持逻辑 

真理与事实真理的区分，都坚持逻辑真理的必 

然性和绝对性。如果考虑到逻辑真理和事实真 

理在许多方面的不同特点 ，对二者作出区分是 

合理的。逻辑真理依赖于符号的意义及其排列 

形式，撇开了事实的具体内容，与经验世界保 

持着相对独立性；而事实真理则与此相反，其 

真实性依赖于客观世界的经验事实，需要经过 

经验证实才能确定其真假。由于前者抽去了事 

实内容，因而具有较高的抽象程度，而后者只 

适应于相应的事实领域。两类真理的区分恰好 

体现了形式科学和经验科学的不同特点。另一 

方面，阐明逻辑真理的特点为演绎证明的必然 

性提供了依据。 

既然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有诸多不同特 

点，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无条件地、绝对地把 

它们区分开来 ，是否可以在二者之间构筑一条 

不可逾越的鸿沟?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二者的区 

别是有条件的、相对的。逻辑真理虽然不是真 

接来 自于经验 ，但它与客观世界并非没有任何 

联系，它也具有相对性和客观性。而上述逻辑 

学家和哲学家把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的区别绝 

对化了，从而陷入了二重真理论的谬误。 

针对这种绝对区分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的 

倾向，不少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表示不满并提出 

严肃的批评。奎因对割裂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 

所导致的二重真理论给以明确的批评。他认 

为 ，逻辑规律 、数学规律、物理学规律 以至某 

一 学科的最偶然的事实陈述都属于我们知识和 

信念的总体，知识总体构成一张网络或者系 

统，处于网络边缘的是感觉经验命题和物理对 

象命题，其次是普遍的自然规律，最后是逻辑 

s== 
Z 

Z 

0 

m 

Z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一 

Z 

Z 
0 

m 

歪 
Z 

规律和本体论问题。经验对于处于边缘的陈述 

的冲击会借助知识总体内部的逻辑联系而引起 

内部诸陈述的重新调整并会导致重新评定它们 

的真值。据此看来，任何真理都和经验有关， 

逻辑真理也不例外。因而，依据是否与经验有 

关 把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看成是各自独立的、 

并存的、没有任何联系的两种真理，这种做法 

是缺乏根据的。奎因对二重真理的批评是十分 

正确的。塔尔斯基在谈到区分逻辑词项与非逻 

辑词项的合理性时指出： “没有一个我所知道 

的客观的根据允许我们在这两组词项之问划出 

严格的界线，所以，有可能在逻辑词项中包括 

一 些通常被逻辑学家看成是逻辑之外的词项， 

而不致陷入与普通用法有显著不同的结果。” 

I12I他认为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只是程度上的差 

异，它们之间不存在绝对分明的界限。这个观 

点无疑是正确的。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人的任何知识都是在 

实践的基础上对客观存在的反映，脱离实践、 

和经验无关的知识是没有的。恩格斯说 ： “一 

切观念都来自于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I 

逻辑规律作为长期以来人们思维实践经验的总 

结，尽管和经验科学有着不同的特点，在抽象 

程度上处于较高的层次，但它仍包含着经验的 

成分，和经验世界保持着间接联系。正如列宁 

所言： “人们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 ，它 

在人们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 

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 先 

人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1 I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逻辑真理和 

事实真理并不是泾渭分明、不可逾越的、二者 

都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 ，二者 

是一致的，只不过它们所反映的客观现实的领 

域不同。逻辑真理是建立在事实真理的基础之 

上的，是对事实真理抽象的结果，但由于逻辑 

真理有其 自身的特殊规律性 ，所以有时逻辑真 

理与事实真理又是不一致的。这时 ，逻辑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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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反映经验内容，但它是我们正确思维所 

必须遵循的规则。因此，正确认识逻辑真理和 

事实真理的关系对我们的思维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 

[责任编辑 张育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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